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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1.1 本資料冊為申請機構提供資料，以便就活化歷史建築伙伴計劃(下稱活化計劃）

擬備建議書。本資料冊所提供的資料包括： 

 

第 I 部分  引言； 

第 II 部分  歷史背景及建築特色； 

第 III 部分  用地資料； 

第 IV 部分  建築物資料； 

第 V 部分  周圍環境及前往途徑； 

第 VII 部分  城市規劃事宜； 

第 VIII 部分  土地及保育樹木事宜； 

第 IX 部分  斜坡維修； 

第 X 部分  符合可行用途的技術規格； 

第 XI 部分  本項目的特別規定；以及 

第 XII 部分  諮詢荃灣區議會。 

 

1.2 在擬備建議書時，申請機構應特別致力： 

(a) 彰顯建築物的歷史價值； 

(b) 遵從保育指引；以及 

(c) 在保育原有建築及遵從現行法定規定之間取得平衡。 

 

我們明白項目 1.2(c)的工作頗為複雜，現提出下列建議，以便申請機構考慮： 

 

(i) 在進行主要改建及加建工程和重要的用途改變時，應將歷史建築妥善提升

至符合現行《建築物條例》的樓宇安全及衞生水平。建築物可予選擇的用

途，或會受保存重要建築特色(載於附錄 X)的需要、場地限制及／或過高的

修建費用而有所局限； 

 

(ii) 應盡量保存歷史建築的特色的元素以彰顯其重要性，如須進行加建或改建

工程，亦應在有關建築物的後方或其他較不顯眼處進行。 

 

1.3 我們已根據所得資料，就每幢建築物提出數個似乎可行的建議用途。不過，有

關用途的技術可行性仍有待申請機構進一步研究。 

 

1.4 本資料冊（包括建築圖則）闡述的尺寸、面積及基準線水平，只供參考之用。

在進行詳細設計前，申請機構應安排認可的專家對建築物進行製圖測量及對該

址進行地形測量，以核實尺寸、面積和基準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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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本資料冊是依據當時環境搜集所得的事實和數據組編而成，內容並非詳盡無遺

 。主要目的是讓各申請機構對該歷史建築及其位置有基本認識。各申請機構的

申請皆有其獨特性質，故在草擬其建議書時，必須先行核實資料冊內相關的資

料。 

 

1.6 活化計劃秘書處會提供一站式服務，以協助申請機構，並在有需要時，轉介他

們到有關部門。申請機構可透過下列途徑，與活化計劃秘書處聯絡：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麼地道 68 號 

帝國中心 7 樓 701B 室 

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 

電郵:  rhb_enquiry@devb.gov.hk 

電話:  2906 1560 

傳真:  2906 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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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歷史背景及建築特色 

 

2.1 歷史背景  

 

芳園書室位於馬灣的田寮，而馬灣是香港大嶼山與青衣島之間的一個島。17世紀

末至18世紀，陳氏宗族由青衣島移徙至馬灣，聚居而成田寮村。書室的業權曾引

起爭議，至今無定論。據說，陳氏宗族在馬灣擁有大量土地。除農田外，陳氏宗

族亦在馬灣擁有物業，並在海灣和錨地一帶擁有作商業用途的小型中心。芳園書

室相信是由馬灣一名地主所建，用作小型私塾為當地的孩子辦學。  

 

1997年前，馬灣與其他地方並無陸路交通連接，而於1963至2003年間，只有街渡

服務連接青龍頭。由於交通不便，學生難以到島外上學，而芳園書室是馬灣唯一

的學校，故此對村民來說實屬不可或缺。  

 

早年芳園書室採用傳統教學方法。一般來說，學生上學三至四年，學習閱讀和書

寫的基本知識，然後便會離校，並以務農或捕魚為生。1913年，當局為新界的學

校和教師進行普查，揭示新界多方面的教育問題。結果，政府開始每年為多間舊

式私塾提供津貼。及至1918年，這所位於馬灣的學校成為津貼學校。  

 

芳園書室在1920至30年代興建，原址為「陳氏書齋」。建築物的設計帶有西方建

築風格，並改稱為「芳園書室」。日佔時期，日軍侵佔馬灣，曾進駐書室，當時

書室因此而停止教學，戰後方重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村民在鄉郊社區積極辦學。為應付馬灣不斷增加的學生

人數，有村民於1956年在芳園書室南面興建一所新的村校，名為「馬灣公立芳園

學校」。舊校別稱為「大芳園」，新校則別稱為「小芳園」。自此，兩所學校為

馬灣作育英才，貢獻良多，一直至停辦為止。  

 

由於馬灣展開重建，政府收回田寮村的土地連芳園書室，及後並進行用地清理工

作。馬灣公立芳園學校獲原址保存，並改建為馬灣公園的展覽館，而芳園書室亦

得以保留，但不被納入馬灣公園發展計劃。書室是島上碩果僅存的戰前學校，印

證昔日馬灣的教育發展，以及新界書室演變為新式村校的過程。  

 

芳園書室曾被納入發展局推出的第一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於2013年活化為

旅遊及教育中心暨馬灣水陸居民博物館，但該場地已於2017年由政府接管。 

 

2.2 建築特色 

 

芳園書室為一幢兩層高的長方型建築物，建築風格中西合璧，建築布局大致仿照

當時大行其道的中式一室村屋興建。前庭及花園由矮牆圍起，建有拱形的門柱出

入口。 

 

書室位於田寮村的西邊，入口朝東，屬兩層高的獨立建築物，採用中式折衷主義

建築風格，以花崗石山牆承托硬山式屋頂。地下的正立面為凹入式，上方有一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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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一樓開敞式露台由幾何紋飾通花扶欄圍起。平屋頂建有護牆，中間有楣飾，

牆身外面有「芳園書室」四個灰塑字，兩邊為花瓣及幾何圖案。半圓形的楣飾繪

上花卉圖案，頂部有一圓球，兩側各有一根短柱。 

 

2012年，書室外的用地上興建了一座新廁所連配套設施，以取代原有的獨立廚房

和廁所，而書室外部則加建了一道用作逃生通道的金屬樓梯及一座玻璃幕牆的升

降機塔，以符合法定要求。申請機構應考慮在日後的活化再利用項目中重用這些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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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用地資料 

 

3.1 位置 

 

芳園書室位於荃灣馬灣的田寮村，位置圖載於附錄 I 。  

 

3.2 用地說明 

 

芳園書室處於平地上，周圍被樹木及斜坡包圍。該處所由兩座建築物組成，分

別是主樓及廁所。 

 

3.3 用地界線  
 

芳園書室位於政府土地上。用地界線圖載於附錄 II(A)。 

 

3.4 用地面積 

 

此活化項目的用地包括芳園書室及其周圍的空地，均坐落於政府土地之上。這

片用地的面積約為  282 平方米。 

 

3.5 主要基準線水平 

 

如附錄 III 所示，該用地的主要基準線水平大約位於主水平基準以上 7.8 米。 

用地及建築物的資料摘要載於附錄 IV 。 

 

3.6 地形測量 

 

於 2019 年 6 月繪製的地形測量圖則載於附錄 III(B)。地形測量圖則的 PDF 及

AutoCAD 格式檔案可透過遞交已填妥的申請表格向活化計劃秘書處索取。用地

內測量範圍的資料摘要載於附錄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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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建築物資料 

 

4.1 建築物說明 

 

芳園書室活化項目包括一座主樓、一個被矮牆包圍的前庭，以及坐落在前庭北

面的一座廁所。 

 

主樓樓高兩層，被樹木及斜坡包圍。活化歷史建築伙伴計劃一期推展後，該座

廁所於  2012  年建成。 

 

2013 年 3 月至 2016 年年底，圓玄學院將芳園書室改建並活化為旅遊及教育中心

暨馬灣水陸居民博物館，提供導賞遊、博物館及文化藝術興趣課程等服務。於

2017 年 1 月 1 日，圓玄學院停止芳園書室的營運。現時芳園書室由政府接管，

並由古物古蹟辦事處(古蹟辦)繼續開放芳園書室供公眾參觀。主樓的內外墙飾

面仍基本保持完好。 

 

以上提及的有關書室的改建工程的建築圖則包括用地圖則、樓層平面圖、立視

圖及截面圖，載於附錄 V 及附錄 VI。如有需要，公眾人士可聯絡活化計劃秘書

處安排詳閱有關文件。 
 

 

顯示芳園書室整體外觀及內部布局的照片，載於附錄 VII。 

 

4.2 歷史評級 

 

該建築物於 2010 年被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為三級歷史建築。「三級歷史建築」的

定義為「具若干價值，  並宜於以某種形式予以保存的建築物；如保存並不可行

則可以 考慮其他方法」。  

 
 

歷史建築物評級界線圖已載於附錄 II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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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用途分配表 

 

下表所列明的芳園書室之樓面面積只作參考。申請機構需要自行校證有關資料。 
 

 

面積分配表如下:- 

 

4.3.1 主樓 

樓層 用途 大約建築樓面

面積 

(平方米) 

大約淨作業樓面

面積/淨樓面面積 

 (平方米) 

地下 

展覽室及旅遊資訊中心 

96 

66 

室內樓梯 4 

室外樓梯 4 

垂直升降平台 3 

1 樓 

行政辦公室及課室 

94 

61 

露台 8 

室內樓梯 4 

室外樓梯 4 

垂直升降平台 11 

總共: 190 165 

 

4.3.2 廁所 

樓層 用途 大約建築樓面

面積 

(平方米) 

大約淨作業樓面

面積/淨樓面面積 

 (平方米) 

地下 

無分性別的廁所 

7 

4 

女廁 1 

男廁 1 

1 樓 

消防喉轆管道房 

7 

3 

天台 (包括 2 立方米單件式玻璃

纖維消防水缸) 
3 

總共: 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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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建築物料 

4.4.1   主樓 

建築物料 天台 中式瓦頂由木桁樑及屋脊支撐 

牆壁 支柱以鋼筋混凝土建成 

花崗石山牆 

以磚建成的間隔牆 

樓層 鋼筋混凝土地板及柱 

室內樓梯 鋼筋混凝土 

室外樓梯 結構鋼樑及柱所組成的支架構造 

垂直升降平台 結構鋼樑支架及強化玻璃 

窗 木框連玻璃窗 

門 木門及木門框 

飾面 

 

 

外部 牆身：泥水批盪及油漆 

垂直升降平台：強化玻璃及髹上油漆的結構

鋼支架 

室外樓梯的防護欄障: 油漆 

室外樓梯梯級: 人造麻石地磚 

內部 

地下 牆身: 

泥水批盪及油漆 

地台: 

膠地板 

天花板: 

泥水批盪及油漆 

1 樓 牆身: 

泥水批盪及油漆 

地台: 

地毯 

天花板: 

無裝設假天花。外露屋頂磚塊，木椽及屋脊

髹上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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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廁所 

建築物料 天台 鋼筋混凝土 

牆壁 鋼筋混凝土 

樓層 鋼筋混凝土 

門 鐵門 

飾面 外部 牆壁:泥水批盪及油漆 

內部 

地下廁所 牆壁:  

瓷磚 

樓層: 

瓷磚 

天花: 

泥水批盪及油漆 

 

4.5 內部通道 

 

4.5.1 一般說明 

 

芳園書室有兩道樓梯。屋內的樓梯由混凝土建造，連接地下及 1 樓，

屋外後面另有樓梯連接地下及 1 樓。 

 

書室前面的屋頂平台只可以豎梯到達。 

 

4.5.2 暢通無阻的通道 

 

現有一座垂直升降台連接芳園書室主樓的地下  (G/F) 與 1 樓（1 /F），

以滿足有關暢通無阻的通道方面的要求。 

 

4.6 主要改建及加建工程 

 

於 2012 年活化歷史建築伙伴計劃第一期中，此項目進行了主要的加建及改動。

其中包括把金屬斜屋頂修復為傳統中國式木結構斜屋頂，另外在主樓的一樓樓

層上用作分隔兩個房間的  300  毫米厚的磚牆上建造兩個新門口通道，以及建造

廁所、鐵樓梯及玻璃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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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初步結構評估 

 

此初步結構評估建基於芳園書室的獨立結構狀況評估報告。結構狀況評估報告

可透過遞交已填妥的申請表格向活化計劃秘書處索取。 

 

4.7.1 結構資料 

竣工結構圖載於附錄 V 以供參考。圖則包括有關在活化歷史建築伙伴

計劃一期下，於 2012 年所建成的一個新廁所、鐡樓梯、玻璃升降機台

塔以及下列改建工程  :- 

 

(a) 將主樓的金屬斜屋頂修復為傳統中國式木結構斜屋頂。 

(b) 在主樓的一樓樓層分隔兩個房間的  300  毫米厚的磚牆上建造兩個

新門口通道。 

 

4.7.2 結構系統 

 

4.7.2.1 芳園書室 

 

建築物樓高兩層，分別由地下、1 樓及屋頂所組成。建築物由鋼筋混

凝土支柱和磗/石承重牆壁所支撐。 

 

地基：現沒有建築物的地基相關資料，但估計為淺層混凝土基礎類的

地腳。 

 

地下：估計為鋼筋混凝土地台板。 

 

１樓：懸垂鋼筋混凝土樓板/樑，並以鋼筋混凝土支柱和磗/石承重牆

壁所支撐。 

 

斜屋頂：斜屋頂由瓷筒瓦建造，以木椽及桁樑支撐。 

 

正面 1 樓露台上的平屋頂：以懸垂鋼筋混凝土樓板及樑所建造。 

 

4.7.2.2 廁所、升降機台塔及鐵樓梯 

在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一期，於 2012 所建成的一個新廁所、鐡樓梯

及玻璃升降機台塔的建築物分別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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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所：廁所是兩層高的鋼筋混凝土建築物。除了地下外，每層樓板都

是由承重牆支撐。地下則由鋼筋混凝土地台板構成。這些承重牆由淺

層筏板所承托。 

 

主樓升降機台塔：結構鋼樑及柱所組成的支架，並由鋼筋混凝土淺層

地腳所承托。 

 

鐵樓梯：也是結構鋼樑及柱所組成的支架，並由鋼筋混凝土淺層地基

所承托。 

 

4.7.2.3 入口門柱 

 

入口門柱以拱形鋼筋混凝土構成的柱支撐着。  

 

4.7.3 結構改變 

 

活化歷史建築伙伴計劃一期自 2012 年完成後，上址再沒有任何結構上

的改動或改善工程。 

 

4.7.4 結構檢查結果 

 

在現場考察時，發現建築物有輕微局部性的混凝土剝落及結構裂縫。

整體而言，建築物的狀況尚算滿意，在結構上沒有大問題。 

 

4.7.5 結構建議 

 

4.7.5.1 結構維修工程 

 

在 4.7.4 段所提及的輕微結構性的缺陷理應妥善修好，以防惡化。 

 

4.7.5.2 樓層荷載 

 

跟據結構狀況評估報告，以下最大的外加荷載數值有理由相信可被應

用在不同的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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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樓 

主屋頂: 0.75 千帕斯卡 

1 樓: 3.0 千帕斯卡 

地下: 3.0 千帕斯卡 

 

廁所 

主屋頂: 7.5 千帕斯卡 

1 樓: 10 千帕斯卡 

地下: 3.0 千帕斯卡 

 

請注意上述提供的樓層外加荷載數值是根據有限資料而成，所以只供

參考之用。在採用上述資料時，請自行校正及核實資料。 

 

4.7.6 建議 

 

在 2012 年第一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前，已有過一次相當全面的結

構評估。及後最近的目測檢查，顯示自修復工程完成後，這歷史建築

物似乎得到了合適的保養。況且近期都沒有任何結構上的改動。因此，

在撰寫本文時，芳園書室的結構狀態被認為滿意，而具有正常磨損和

缺陷的地方，應予以修復，以防止進一步惡化。 

 

獲選機構若採用以上所述的外加荷載數值來設計建議樓面的用途前，

必須驗證這些外加荷載數值的有效性。如獲選機構的提議用途需要加

大樓面荷載量，申請人必須進行充裕的測試及詳細結構分析，以評估

建築物的荷載承托能力及依據其評估結果及所提 議用途實施所須的加

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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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屋宇裝備及公用設施 

 

現有屋宇裝備於 2012 年設置，申請機構需查核及考慮設計上是否可以再盡用現

有設備。 芳園書室的現有屋宇裝備和公用設施表列如下： 

 

(A) 主樓 
 

 

 

 

 

 

 

   

屋宇裝備及公

用設施 

現有設備 

升降機裝置 - 主樓設有殘疾人士專用的電動垂直升降台。 

- 垂直升降台連接主樓地下至 1 樓。 

- 設計載重量為   700  千克。 

- 升降台內部面積為 1100 毫米（闊）x  1400 毫米（長）。 

機械、通風 

和 

空調系統裝置 

- 地下展覽室、遊客中心／教育中心及 1 樓行政辦公室及學

習區已裝有可變製冷劑流量空調系統。 

- 主樓後方地下安裝有 50kW/56kW 冷熱室外機。 

- 地下及 1 樓安裝有 5.6kW/6.3kW 變頻冷暖掛牆分體機 (每

層四部)。 

- 地下及 1 樓每層安裝有兩部鮮風機。鮮風機由連接二氧化

碳感應器的控制板控制。 

氣體裝置 - 建築物並未設有煤氣或石油氣裝置。 

供水裝置 - 建築物沒有食水及沖廁水供應。 

排水裝置 - 現有建築物沒有便溺污水設備或洗手盆。 

- 屋頂雨水經一條直徑 65 毫米的雨水渠收集後，沿落水斜

口排放到渠道上。 

- 露台有一條直徑 80 毫米的雨水渠，渠底設有落水斜口並

排向渠道上。 

消防裝置 - 一條直徑 80 毫米的供水管連接處所的花灑供水及消防供

水。在前院的檢測錶櫃內安裝有檢測錶位。 

- 主樓設有折衷式花灑系統、喉轆系統、視像火警警報、

自動火警偵測及警報系統、手動火警警報系統、應急照

明系統及出口標示牌。 

- 消防花灑系統的供水是直接接駁街喉，整幢主樓歸類為

普通危險程度第一組，主樓及廁所均設有消防花灑系

統。 

- 消防花灑系統安裝有快速感應型消防花灑頭。  

- 在地界附近有花灑控制閥及花灑入水掣。 

- 喉轆系統採用間接供水系統，廁所 1 樓已安裝 2,000 公升

喉轆水缸及喉轆水泵。 

- 地下展覽室及旅遊資訊中心安裝有直接連接至消防通訊

中心的消防控制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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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宇裝備及公

用設施 
現有設備 

電力裝置 - 在用地界線附近安裝有一個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中電)160A 三相電斷路器。 

- 中電電錶(#CLP3252152) 提供普通電力予建築物使用。 

- 中電電錶(# CLP3599865) 提供主要電力予建築物使用。 

- 在室外樓梯底的掣櫃中，有一個 160A 四相位三相配電箱

“DB-NLP”。該配電箱分配電力至垂直升降台、空調系

統(可變製冷劑流量空調系統)及配電箱“DB-ELP”。 

- 室外樓梯底的掣櫃中，另有一個 100A 四相位三相配電箱

“DB-ELP”。該配電箱則分配電力至主樓及廁所的污水

水泵系統、消防水泵系統、照明及小型電力裝置。 

- 設有一個 100A 四極自動轉換掣，當普通電力出現問題

時，可以轉換普通電力供應至應急電源“DB-ELP”。 

- 電路經由電纜管道及電線導管分配到主樓及廁所各房間。 

- 主樓各房間均有電源插座。 

- 主樓各房間均有照明裝置。  

- 處所的電力系統並沒有連接公共照明系統。 

- 主樓沒有安裝避雷裝置。 

電訊網絡 - 總電話接線盒位於地下展覽室，1 樓辦公室設有 2 個電話

分支接線盒。 

防盜警鐘及保

安裝置 

- 主樓設有閉路電視系統，配有三部監察攝像機，分別位於

地下遊客中心、地下大門及 1樓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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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廁所 

屋宇裝備及公

用設施 

現有設備 

機動通風及空

調系統裝置 

- 廁所及消防喉轆泵房裝有機械通風系統。 

氣體裝置 - 建築物並未設有煤氣或石油氣裝置。 

供水裝置 - 廁所沒有獨立鹹水供應。 

- 一條直徑 28 毫米的食水管連接處所內的食水及沖廁水

供應。 

- 在前院的金屬籠子內安裝了食水供水錶(#M08-101145)

及沖廁水供水錶(#M08-101146)。 

- 直徑 28毫米的食水喉及直徑 40毫米的沖廁水喉沿地底

敷設到廁所。 

- 沖廁水供應使用間接供水系統，廁所頂安裝有 1 個 250

公升的玻璃纖維水缸，連接直徑 40 毫米的沖廁供水

喉，並由直徑 25 毫米的沖廁水喉以天然水壓供水往水

廁。 

直徑 22 毫米的食水喉連接傷殘人士洗手間及室外的洗

手盤。 

排水裝置 - 直徑 100 毫米的便溺污水管連接洗手間內水廁到污水

沙井。 

- 直徑 40 毫米的廢水管連接洗手盤至污水系統。 

- 屋頂雨水經一條直徑 65 毫米的雨水渠收集後，沿落水

斜口排放到渠道上。  

- 直徑 50 毫米的排氣喉連接洗手間內的便溺污水管。 

- 廁所的污水收集到集水坑後，經污水水泵排到公共污

水渠。 

消防裝置 - 洗手間內安裝有自動消防花灑系統，該系統連接至主

樓的折衷式花灑系統，消防花灑系統安裝有快速感應

型消防花灑頭。 

- 洗手間內安裝有視像火警警報裝置，而消防泵房內則

裝有自動火警偵測系統，系統連接至主樓的消防控制

面版。  

- 洗手間及消防泵房安裝有應急照明系統。 

- 2,000 公升的玻璃纖維消防水缸及喉轆水泵位於 1 樓廁

所。  

電力裝置 - 地下沒有配電箱。 

- 廁所的電源來自主樓的配電箱。 

- 廁所沒有安裝避雷裝置。 

電訊網絡 - 廁所沒有接駁電訊網絡。 

防盜警鐘及保

安裝置 

- 沒有安裝防盜警鐘及保安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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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前院 

屋宇裝備及公

用設施 

現有設備 

電力裝置 - 前院沒有照明裝置。 

排水裝置 - 前院的地面水由渠道收集並排到雨水集水井。 

 

所有屋宇裝備的竣工圖則載於附錄 VI。有關圖則取自前任用戶，申請機構於採

納有關資料作設計前需要自行校證有關圖則之準確性。 

 

附近地點的街道消防栓位置可參考附錄 VI。 

 

用地及建築物資料摘要可參考附錄 IV。 

 

  



Page 17 
 

 

V. 周圍環境及前往途徑 

 

5.1 毗鄰環境 

芳園書室位於低窪地區，四周被擋土牆及斜坡圍繞。書室北面是一個空置的私

家地段。這地段已開始了地基平整及新界村屋的興建。書室南面有一個斜坡，

以及一個預留作興建鄉村遷徙屋用途的平台。顯示該址毗鄰環境的圖則，載於

附錄 VIII。 

 

5.2 前往途徑 

該址的前往途徑圖則載於附錄 IX。 

 

5.2.1 車輛通道 

車輛無法直達該址。 

 

5.2.2 緊急車輛通道 

建築物沒有緊急車輛通道。 

 

5.2.3 上落客貨區 

該址未設有上落客貨區。 

 

5.2.4 停車位 

該址未設有停車場。 

 

5.2.5 行人通道 

有一條行人通道可抵達芳園書室，此通道從馬灣鄉事會路的街道水平， 

即主水平基準以上約 13.5 米通往主水平基準以上約 7.8 米的該址主要

入口。 

 

5.2.6 暢通無阻的通道（該址） 

通往書室行人徑兩端的高度相差 5 米。行人徑某些位置的斜度可能會

大於 1 比 12 ，故可能需要進行改建工程才可供傷殘人士使用。 

 

5.2.7 垃圾收集站 

 該址未設有垃圾收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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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交通 

青馬大橋是前往馬灣的唯一通路，車輛（包括私家車及旅遊巴士）如

沒有獲得運輸署發出之禁區許可證，將不可駛入，以下車輛除外: 

 

 市區的士: 每日 24 小時 

 旅遊巴: 每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貨車: 每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前往馬灣公園主要交通工具包括渡輪（來往中環 2 號碼頭/荃灣碼頭至

珀麗灣碼頭)，巴士來往青衣，荃灣，荃灣西，葵芳，機場以及中環。

芳園書室鄰近渡輪碼頭及巴士站位置則載於附錄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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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保育指引 

6.1 一般保育方法 

6.1.1  申請機構在擬備修復工程建議書時，應細閱《威尼斯憲章》（國際

古蹟遺址理事會）、《巴拉憲章》（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澳洲分會）

及《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中國分會）最

新版內所確立的文物保育國際原則。 

6.1.2   我們明白，要在保持歷史建築的建築原貌與遵守現行《建築物條例》

的法定要求之間取得平衡，涉及的問題相當複雜。關於這點，我們

建議： 

(a) 當歷史建築進行大型改動工程及改變用途時，應妥為提升現有

設備，符合新用途的安全水平，使之與新建築物的標準看齊。

歷史建築可什麼用途，或會受制於保存重要建築特色（請參閱

附錄X(A)）的需要、場地限制或過高的提升設備費用；以及 

(b)    歷史建築的原有立面須全力予以保存，違例搭建物（如有的話）

不在保存之列。如需進行加建及改動工程，應在建築物的後方

或其他較不顯眼的地方動工。除非本保育指引准許，否則建築

物原有的立面一般不應改動，亦不得干擾；換而言之，不得在

歷史建築外部進行任何大型的加建或改動工程。重新粉飾外牆

時，選用的顏色必須與建築物的時代風貌和風格協調，並必須

使用可還原
1
的塗料。如有固定安裝的指示標誌，應與建築物

外部的時代風貌和風格配合，並必須在安裝前獲古物古蹟辦事

處（古蹟辦）批准。 

6.1.3  至於因應樓宇管制的法定要求而進行的翻新工程，現提供下列一般

指引供申請機構參考。不過，下列指引並非詳盡無遺，獲選機構必

須細閱有關當局（包括屋宇署、消防處、渠務署及其他相關部門）

就建議書所施加的所有規定。 

 

可能進行的建築工程 保育指引 

a) 逃生通道 任何擬為門口、梯級等進行的改善工程，

均須事先獲古蹟辦批准。現有的逃生樓梯

應在可行情況下盡量重用。 

b) 採光和通風 如需改動或擴大任何原有窗戶，或增設窗

口，均須顧及建築物的歷史完整性，並在

較不顯眼的地方動工。 

  

                                                           
1 「可還原」是指某項工程或工序可於日後取消或移除，而不會對歷史遺址或歷史建築（視乎

情況而定）造成實質傷害、損失、破壞或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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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進行的建築工程 保育指引 

c) 無障礙通道 

 

 

任何擬為殘疾人士進行的通道改善工程，

均須顧及建築物和周圍環境的歷史完整

性，尤其是建築物的立面。現有的暢通易

達升降機、地下正門入口的可移除斜面，

以及暢通易達廁所應在可行情況下盡量重

用。 

d) 樓板、門、牆和樓梯的

耐火結構 

任何因應現行規定而需要進行的改善工

程，均須顧及構件的歷史完整性和所用物

料，有關構件很可能需要原位保留。 

e) 樓板負荷量 任何因應「改變用途」規定而需要進行的

改善工程，均須顧及樓板的歷史完整性和

所用物料。 

f) 屋宇裝備 必須確保任何擬為歷史建築進行的電力供

應、空氣調節、消防裝置和水管裝置提升

工程均不屬「無法還原」的工程。 

g) 水管和衞生設備 

 

由於現有設備不被視作具有歷史價值，因

此可按需要重用、更換或加裝。 

h) 汚水系統、排水系統和

廢物處置設施 

 

所有予以保留的排水設施，均應一一檢

查，並按需要加以檢修；亦應核實現有系

統的處理能力和認可的廢物處置方式是否

足夠，並按需要加以提升。 

 

6.1.4 每幢歷史建築的狀況都是獨特的，故此，進行翻新工程遇到問題 

時，應按個別情況處理。若由於實行活化再利用建議方案而須遵守

某些法定要求，以致無法遵從本保育指引所載規定，須先獲古蹟辦

批准。 

6.1.5 翻新工程難免會影響歷史建築，因此，獲選機構必須在動工前向古

蹟辦提交文物影響評估報告，徵求同意。古蹟辦或需諮詢古物諮詢

委員會，方可同意。 

6.1.6  獲選機構須按工程合約的預算造價，從發展局《認可公共工程承建

商 名 冊 — 建 築 類 別 》 （ 名 冊 見

https://www.devb.gov.hk/Contractor.aspx?section=80&lang=2）  相應組別

中，選用一名承建商進行翻新工程。該承建商亦須同時為屋宇署註

冊的一般建築承建商（名冊見https://www.bd.gov.hk/tc/resources/online-

tools/registers-search/registrationsearch.html?reg_type=GBC）。獲委聘承

接翻新工程的承建商本身若非《認可公共工程物料供應商及專門承

造商名冊—維修及修復有歷史性樓宇類別》上的認可專門承造商

（維修及修復專門承造商），則必須從認可名冊中選用一名維修及

修復專門承造商作專門分包商，為相關歷史建築「須予保存的建築

特色」進行維修及修復工程。承建商若有需要，應參閱發展局的

《認可公共工程物料供應商及專門承造商名冊》，並從相應類別／

組 別 中 為 翻 新 工 程 選 用 其 他 專 門 分 包 商 （ 名 冊 見

https://www.devb.gov.hk/Supplier.aspx?section=83&lang=2&id=80）。 

https://www.devb.gov.hk/Contractor.aspx?section=80&lang=2
https://www.bd.gov.hk/tc/resources/online-tools/registers-search/registrationsearch.html?reg_type=GBC
https://www.bd.gov.hk/tc/resources/online-tools/registers-search/registrationsearch.html?reg_type=GBC
https://www.devb.gov.hk/Supplier.aspx?section=83&lang=2&i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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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具體保育規定 

6.2.1 芳園書室為一幢兩層高的長方型建築物，約於1920至30年代興建，

是馬灣島上碩果僅存的戰前學校。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芳園書室是

馬灣唯一的學校，故此對村民來說實屬不可或缺。學生會先在書室

學習閱讀和書寫的基本知識，之後便會以務農或捕魚為生。此外，

芳園書室亦可印證新界私塾演變為新式村校的歷史。書室作為私塾

的歷史價值，與馬灣的歷史和發展息息相關，其社會價值亦與村民

生活緊扣相連，因此必須加以詮釋，讓公眾認識。 

 

6.2.2 芳園書室的建築外形、特色及裝飾均中西合璧，展示傳統中式建築

演變為現代建築的過程，意義重大。故此，書室的建築外形、特色

及裝飾均應妥為保存，而立面一般應保持原狀，並向公眾展示。進

行活化再利用項目處理立面時，應尊重建築設計的原意，不應破壞

建築物的外觀。 

 

6.2.3 2012 年活化工程進行時，書室外部及室外用地曾進行提升和改善工

程。現時書室除內部原有的一道樓梯，外部還加建了一道金屬樓梯

及一座暢通易達升降機，而室外用地則加建了一座廁所連屋宇裝備

配套。這些設施應在可行情況下重用，以盡量減少日後新工程對歷

史建築可能造成的影響。 

 

6.2.4 某些建築特色必須原位保存，並按需要加以維修保養。這些建築特

色載列於附錄 X(A)，相關的「規定處理方法」和「建議處理方法」

則分別載於附錄 X(B) 和 X(C)。 

 

6.2.5 須全力實行附錄X(B) 所載的各項「規定處理方法」。如無法遵辦，

須向古蹟辦解釋原因，以供考慮。至於附錄X(C)就本歷史建築所載

的「建議處理方法」，應在可行情況下盡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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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城市規劃事宜 

 

芳園書室位於馬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I-MWI/14 中劃為「鄉村式發展」的地

帶。整套分區計劃大綱圖，包括《圖則》、《註釋》及《說明書》，可從城市

規劃委員會（城規會）的網站（網址：http://www.info.gov.hk/tpb/ ）下載。分區計

劃大綱圖的相關摘要，以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註釋》，載於附錄 XI。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目的是提供土地，以興建小型屋宇。那

些可滿足村民需要並能支援鄉村發展的經選定商業及社區用途，屬經常准許的

用途。其他商業、社區及康樂用途，則須向城規會申請，才可能獲批准。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註釋》（附錄  XI）載列經常准許的用途或發展（「第  

1 欄」用途），以及須向城規會申請批准的用途或發展（「第 2 欄」用途）。如

欲申請進行第 2 欄所載的用途，必須根據《城市規劃條例》第 16 條向城規會作

出申請。倘若申請機構提出的擬議用途不屬第 1 欄或第 2 欄所載的類別，則申請

機構須根據《城市規劃條例》第  12A  條向城規會申請，要求城規會考慮修訂分

區計劃大綱圖的區劃方式。 

 

在提交申請前，申請機構可先向新界荃灣西樓角路 38 號荃灣政府合署 27 樓荃灣

及西九龍規劃處（電話：  2417  6261 ）查詢。 

 

城規會在收到根據《城市規劃條例》第 16 條提出的申請後，一概會在兩個月內

予以考慮。城規會或會拒絕或批准有關申請，並且有可能附加或不附加條件。

城規會就申請作出的決定，會在有關會議的記錄獲得通過後（一般為會議後兩

星期，以書面形式通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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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土地及保育樹木事宜 

 

8.1 土地事宜 

 

該用地的界線圖載於附錄 II(A)。獲選機構須在獲批租用的整段時間內，自

費開闢、維修和保養沿馬灣鄉事會路的行人通道（載於附錄 II(A)），而且

須在所有方面均達到地政專員或其他適當主管當局的要求。 

 

活化計劃秘書處可以就活化該址，提供一套工程條款及撥地圖則。申請機

構可與活化計劃秘書處聯絡。 

 

8.2 樹木事宜 

 

根據於 2019 年 7 月所準備的樹木評估表，現時有 7 棵樹於用地範圍內。其

中一棵為死樹，另部分樹木健康或樹形狀況被評為差劣。樹木一覽表載於

附錄 XII。樹木位置則載於附錄 III(B)。 

 

獲選機構須負責活化項目範圍內的園藝及樹木之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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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斜坡維修 

 

9.1 根據系統性鑑辨本港斜坡維修責任小組記錄，緊鄰芳園書室用地界線附近

有三個斜坡及擋土牆。於 2019 年 6 月 13 日所記錄的斜坡及擋土牆相關資

料摘錄於下表: 

 

斜坡 1: 

 

斜坡編號: 土地分割: 地點: 負責地段 /負責

方: 

維修代理人: 

10NE-A/C6 -- 部分位於政

府 撥 地 第

GLA-TW473

號內及部分

在未批撥政

府土地上 

發展局 建築署 

 

斜坡 2: 

 

斜坡編號: 土地分割: 地點: 負責地段/負責

方: 

維修代理人: 

10NE-

A/C37 

-- 在政府撥地第 

GLA-TW 

473

 

的南面 

建築署 建築署 

 

斜坡 3: 

 

斜坡編號: 土地分割: 地點: 負責地段/負責

方: 

維修代理人: 

10NE-

A/FR58 

-- 位 於 及 毗 連

田 寮 短 期 租

約第 

STT1339TW號

內 

建築署 建築署 

 

上述斜坡及擋土牆的位置圖，載於附錄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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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機構須讓政府到達有關斜坡及擋土牆，以便進行所需的斜坡維修工程。倘

若申請機構就活化再用該址所提出的建議，會對現存斜坡及擋土牆構成影響，

則申請機構須按其建議書，對該用地作出充足的土力評估，並對受影響的斜坡

進行建築事務監督或其他政府部門所要求的斜坡改善工程。獲選機構日後也須

要負責受活化工程影響的斜坡之維修和保養，並支付所需費用。 

 

任何改善工程不應改變芳園書室現有外觀和對用地上或其周圍的斜坡及建築物

的穩定性產生不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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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符合可行用途的技術規格 

 

10.1 可予考慮的用途 

 

此活化項目之用地可作活化再用的用途包括： 

(a) 博物館； 

(b) 食肆； 

(c) 商店及服務行業； 

(d) 學校；及 

(e) 圖書館。 

 

申請機構可就該址最適合的可行用途提出建議。申請機構須參考城市規劃

委員會網頁上載之「詞彙釋義」文件來確定該建議用途是否符合城市規劃

的要求。申請機構並須要就建議用途考慮技術上要求，包括：結構的可行

性及保育要求。 

 

10.2 技術方面的考慮 

 

須顧及技術的考慮包括： 

(a) 符合《建築物條例》的規定，這些規定包括但不限於： 

 

規定 備註 

逃生途徑 於 2012 年的改善工程中，建造了一條走火樓

梯。獲選機構可能需要進行一些改善工程以適應

新的用途和間隔，並符合最新的規定。 

耐火結構 於 2012 年所呈交之消防安全工程方法已被有關當

局接納，相關改善工程已完成。獲選機構可能需

要進行一些改善工程以適應新的用途和間隔，並

符合最新的消防安全規定。 

消防和救援進出

途徑 

如用地未能提供緊急救援通道或所建造的緊急救

援通道未能達到法定要求，則可能需要提供補償

措施。 

暢通無阻的通道

及設施 
現有的暢通易達升降機、地下正門入口的可移除

斜面，以及暢通易達廁所應在可行情況下盡量重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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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備註 

防止高空墮下的設

施 

為符合現行規定，現有的欄杆或護欄可能需要進

行改善工程。 

結構足夠性 資料冊第 4.7 節已載有相關的初步結構評估，視

乎結構評估結果及擬議的用途，可能需要進行加

固工程。 

消防裝置的規定 消防工程學方法的研究及相關的改善工程已於

2012 年完成。獲選機構需要因應新的用途進行評

估，以符合現行的消防安全規定。 

天然照明與通風 未能提供充足的天然照明和通風的地方需提供補

償措施。 

主樓已設有機械通風裝置(鮮風抽氣扇) ，裝置可

能需要因應新的用途例如食肆而要作出修改。相

關的空調系統亦會因應不同的用途人數和鮮風的

配置而有所調整。 

衞生設備 取决於建築物將來的用途，可能需附加新的廁所

設備，並符合《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

置、排水工程及廁所) 規例》的規定。 

屋宇裝備 所有電力、空調、消防、供水裝置提升工程均不

屬對歷史建築物「無法還原」的工程。 

供水及衞生設備 現時沒有裝置被評為具「歷史特色」，因此裝置

可按需要再用、替換或增加數量。 

污水及排水裝置 所有予以保留的排水設施，均應一一檢查，

並按需要加以檢修。 

如有設置廚房，應按照要求提供隔油設施。 

(b) 符合發牌規定（在營運上須獲發牌的用途）； 

 

(c) 符合規劃要求（分區計劃大綱圖《註釋》第  1  欄的建議用途之外的用

途均須獲得城規會批准）；以及 

 

(d) 符合本資料冊第 VI  部分的保育指引； 

 

上文所述並非全部的技術考慮因素，或尚有遺漏。申請機構須注意，如建

議作上述用途以外的用途，則或須考慮其他技術方面的情況。申請機構可

參考《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69 －

保育歷史建築物》及《 2012 年文物歷史建築的活化再用和加建工程實用

手冊（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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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可行用途的進一步資料 

 

為方便闡釋，我們已就上文第 10.1 段所述用途進行初步研究。下文列出的

資料或對申請機構有用。 

 

(a) 文物保育 

 

申請機構需按照保育指引第 VI 部分的要求，來解決有關技術上的

問題。 

 

(b) 規劃 

 

關於上文第 10.1 段所舉例的用途，食肆、商店及服務行業、學校

及圖書館是建築物地下經常准許的用途。如 1 樓作同樣的用途，則

屬分區計劃大綱圖《註釋》第 2 欄之下的用途，須向城規會申請批

准。不過，請注意，擬議用途的性質，必須待城規會取得有關建

議詳情後，才可予以確定。 

 

(c) 緊急車輛通道 

 

建築物並未設有緊急車輛通道。 

 

(d) 發牌工作 

 

(i) 若芳園書室用作展覽設施，獲選機構如經營下列用途，須

向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申領有關牌照： 

(a) 下述任何 1 項或多於 1 項的展覽：圖畫展覽、攝影展 

覽、書刊展覽、手稿展覽，或其他文件或事物展覽 

(b) 運動展覽 

(c) 電影放映或激光投影放映 

 

有關申領公眾娛樂場所(戲院及劇院除外)牌照/許可證及相關事宜

的 詳 情 ， 申 請 機 構 可 瀏 覽 食 環 署 網 頁

（https://www.fehd.gov.hk/tc_chi/licensing/guide.htm）。 

 

(ii) 若芳園書室用作食肆用途，如獲選機構經營售賣食物或非

瓶裝飲料（不包括涼茶），須向食環署申領有關牌照。有

關申領食物牌照 / 許可證程序及相關表格可從食環署網頁 

(http://www.fehd.gov.hk/english/li censing/index.html)下載。 

https://www.fehd.gov.hk/tc_chi/licensing/guid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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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若芳園書室用作學校，獲選機構須核實建議的運作模式是

否屬《教育條例（第 279 章）》所界定的“學校”。若 

是，獲選機構須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提出學校註冊之申請。

有 關 註 冊 程 序 的 資 料 及 表 格 可 從 教 育 局 網 頁 

(http://www.edb.gov.hk) 下載。 

 

(e) 結構荷載要求 

 

根據《建築物（建造）規例》，屋宇署訂明各種用途的最少均布

外加荷載臚列於下表： 

 

可行的活化

再用類別 

最少均布外

加荷載（千

帕斯卡） 

《建築物（建

造）規例》類

別編號 

《建築物（建造）

規例》註明的用途 

(i)   博物館 5.0 5  美術館及展覽館 

(ii)  食肆 4.0 3  餐館、咖啡室及快

餐店 

(iii) 商 店 及

服務行

業 

5.0 4  陳列及售賣商品的

店舖 

(iv) 學校 3.0 3  課室、講室、教學

輔導室、電腦室及

沒有藏書的閱覽室 

(v)  圖書館 5.0 5  有藏書的圖書室

(不包括圖書書庫) 

 

(f) 鄰近的旅遊景點 

 

鄰近的旅遊景點包括馬灣公園、挪亞方舟、古蹟館、太陽塔、梅

蔚、九龍關碑石、馬灣古代稅關遺址及天后廟。申請機構可於建

議書中考慮建築物與鄰近旅遊景點聯繫的可能性。建築物的位置

及鄰近的旅遊景點已載於附錄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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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經常性開支 

 

獲選機構需負責建築物日後的維修並支付所需費用，其中包括建築物/構

築物、公共空間、用地界線內的樹木，以及相關的屋宇裝備。而現有古蹟

建築物的結構維修則由政府負責。獲選機構日後也須要負責受活化工程影

響的斜坡之維修和保養，並支付所需費用。 

 

為方便申請機構預計營運開支及填寫申請表格第 III 部分 D「財務可行 

性」中的第(2)部分，在附錄 XIV 載列估計營運有關歷史建築的經常性開支，

包括電費、水費、排污費、差餉和地租。申請機構需注意，此估計開支是

按可能用途和有關假設而計算，只供參考之用。建議申請機構就其建議及

特定的營運要求，自行作出適當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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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 本項目的特別規定 

 

申請機構在制定申請的建議書時須參考本節的特別注意事項，並在建議書中闡

釋如何把這些特別注意事項納入建議內。 

 

11.1 消防安全規格 

 

現時的消防安全設施是符合已認可的消防工程學報告的建議，及已提升的

消防安全措施和消防安全管理計劃。如有任何的改動，申請人須在任何改

動工程之前尋求屋宇署及消防處批准。如有需要，公眾人士可聯絡活化計

劃秘書處安排詳閱這份消防工程學報告。 

 

11.2 1 樓之使用 

 

先前的用户以活化建議書為基礎向屋宇署呈交一份消防工程學報告，並於

2011 年 12 月獲得批准。芳園書室其後的改建及活化工程申請亦是依據這

份已通過的消防工程學報告而獲得屋宇署批准。如有需要，公眾人士可聯

絡活化計劃秘書處安排詳閱這份消防工程學報告。  

 

根據消防工程學報告的內容，芳園書室內有若干不符合訂明規格之 

處，因此現時營運的機構限制了公眾人士使用主樓的 1 樓。除了對進出 1

樓的人數有規限之外， 1 樓也只局限於行政辦公室及課室的用途。但是，

申請機構應當留意自當年呈交消防工程學報告至今，或已有若干的樓宇設

施得到優化改善，而當時的報告可能已不能充分反映現時建築物的設施供

應及其使用狀況。 

 

若獲選機構希望將來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主樓的 1 樓，或打算更改樓宇的

現有用途，則須就相關的活化項目建議呈交一份新的申請，並須事先獲得

相關政府部門的批准，其中包括屋宇署、城市規劃委員會等。同時，有關

的活化項目建議亦須符合所有相關法例，包括但不限於《建築物條例第

（ 第 123 章）及《城市規劃條例》（第 13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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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諮詢荃灣區議會 

 

有關將芳園書室納入活化歷史建築伙伴計劃第六期的事宜已於2019年5月28日諮

詢荃灣區議會。有關議員對於芳園書室活化再利用的意見及建議已載於荃灣區

議 會 第 二 十 二 次 會 議 記 錄 ， 會 議 記 錄 可 從 區 議 會 網 頁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tw/doc/2016_2019/tc/dc_meetings_minutes/TWDC_2

2_Minutes_20190528.pdf)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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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III (B) 

地形測量圖及建築物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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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VI 

屋宇裝備、水管及排污裝置竣工圖則及 

地底公用設施測量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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